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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01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同煤业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3－033 

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

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增资标的名称：大同煤业金鼎活性炭有限公司 

 ●投资金额：对金鼎活性炭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 16400 万元人民币 

 

一、增资情况概述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，大同煤业金鼎活性炭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金鼎活性炭公司”）于 2012 年 10月 25 日设立，系公司全资子

公司，注册资本 3000 万元。根据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项目备案证

晋发改备案[2011]59 号，10 万吨活性炭项目投资总额为 9.39亿元，公司投

资 3 亿元,占投资总额的 30%。 

2013 年 7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对全资子公司金鼎活性炭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》，批准金鼎活性炭公

司因增加国内最先进环保设备、外热式炭化炉设备等，该项目总投资额由

9.39亿元增加为 11.808379亿元，按照总投资额 30%的比例，公司增加投资

0.54亿元，公司总投资增加为 3.54亿元。金鼎活性炭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

万元变更为 19000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金 1.60 亿元。 

截止 2013年 9 月 30 日，金鼎活性炭公司资产总额为 28,857.11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10,524.47 万元，净资产为 18,332.64 万元,净利润为-667.36

万元。公司出资额 3.54亿元已全部到位。 

为改善金鼎活性炭公司财务结构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公司拟将债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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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款 16400 万元转为对金鼎活性炭公司的股权出资，将注册资本由 19000

万元变更为 35400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 16400万元并相应调整帐务，金鼎活

性炭公司相应办理验资及注册资本增加工商变更等手续。 

2013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金鼎活性炭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》。 

根据规定，上述议案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大同煤业金鼎活性炭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大同市南郊区泉落路南 

法定代表人：石兴堂 

注册资本：19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生产销售活性炭；经营本公司自产产品；进

出口业务（凭此证办理相关资质证后方可经营） 

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,金鼎活性炭公司资产总额为 28,857.11 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10,524.47 万元，净资产为 18,332.64 万元,净利润为-667.36

万元。  

 

 三、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将金鼎活性炭公司债权性投资款 16400万元转为对金鼎活性炭公

司的股权出资，将注册资本由 19000万元变更为 35400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

16400万元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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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金鼎活性炭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是为改善金鼎活性炭公司财务结构，增

强持续经营能力。 

 

五、本次投资风险 

主要来自项目本身的风险，公司将进一步完善风险内控管理，有效防范

和降低风险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大同煤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金鼎活性炭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. 

 

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一月一日 

 

 

 


